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1
	投标报价部分
（30分）
	报价
	30分
	计算公式如下：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注：①评标基准价指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投标报价指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各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报价。

	2
	技术部分
（45分）
	技术参数
	30分
	1、完全符合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没有负偏离得30分；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响应）无效。打“★”号条款均需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
2、与招标文件要求有非实质性负偏离的，每偏离一项扣2分；产品技术参数所标示带“▲”的技术参数有负偏离的每项扣3分，扣完为止（带“▲”的技术参数需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提供性能及参数模糊的，视为不响应招标要求，不得分。

	
	
	项目实施方案
	6分
	[bookmark: _GoBack]根据提供的项目总体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包括安装调试方案、验收方案等进行横向比较打分（0-6分）。

	
	
	质量保证措施
	4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质量保证措施由评标委员会进行横向比较打分0-4分。

	
	
	货物安装方案
	5分
	评审委员会针对投标人所投货物的安装方案进行横向比较打分0-5分。

	3
	商务部分
（25分）
	业绩要求
	4分
	近三年承担过的同类项目每提供1个得1分，最多得4分。
以上业绩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网上中标公示或合同等相关材料作为依据，附相关材料原件扫描件或截图。

	
	
	售后服务
	10分
	1、投标时需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出具授权书、售后服务承诺函原件扫描，提供得5分。（缺项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2、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针对本项目提出售后服务方案，应包括供货计划、服务计划、售后技术人员配备、应急维修时间承诺、质保期后维修维护方案、硬软件更换和培训计划等内容，根据方案完整性及优劣程度综合评分，0-5分。

	
	
	企业综合实力
	11分
	1.投标人所投交互式书写屏中的相关技术能力获得市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得1分，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得2分，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得3分，不提供不得分；必须提供奖项复印件加盖厂家公章。
2.智能交互设备产品和插拔式电脑共同运行下产品平均无故障达到MTBF≥10万小时的计2分，智能交互设备或OPS单独通过故障时间（MTBF）≥100000小时，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3.所投软件应用平台系统具备公安部出具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3级证明加2分，2级以下1分)多个软件具备按最高等级计算)
4.所投触控一体机制造商具有CMMI软件成熟度模型三级及以上认证的，得2分。（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厂家公章）。
5.为保障产品手势触控性能稳定性，所投产品制造商需符合手势交互系统相关国家标准规范，并参与手势交互系统相关国家标准编制建设，得2分，不提供不得分（提供现行的含标准级别、标准号、起草单位和标准归口单位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